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办事指南 

按照国家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2016 年 60 号令）、江苏省《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积极稳妥推进我省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苏政办发

〔2016〕97号）和《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苏府规字〔2016〕

10 号）的有关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9 日起，苏州市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正式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

车”）经营服务相关许可事项的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许可证》办事指南如下： 

一、办理对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平台公

司。 

二、办理条件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中非本市企业法人应当在

本市设立分支机构； 

（二）具有经网约车平台公司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商同级通信、公安、税务、网信、人民银行等部门审核

认定的线上服务能力； 

（三）具有与拟开展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场地和营运管理

人员，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 

（四）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外商投资网约车经营的，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应当符

合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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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拟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平台公司向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递交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相关材料； 

第二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网约车经营者的申报材

料，对拟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平台公司进行审核，并于 20

日内作出准予或不准予许可的决定； 

第三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 10



日内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 

四、所需材料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2.投资人、负责人的身份和资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经

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和委托书； 

3.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报告；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设立分支机构的提

交在本市注册登记的营业执照； 

5.经营场地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负责人及管

理人员信息，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证明材料或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信息； 

6.使用电子支付的，有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的

支付结算服务协议； 

7.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制度文

本；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备注：根据《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申请线上服

务能力认定工作流程的通知》（交办运〔2016〕143 号）规

定，注册地在苏州的平台公司，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代收线

上能力证明材料，并上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 

五、办理地点 



区域 单位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苏州市区 苏州市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 
苏州市桐泾南路

296号 
0512-67876957 

常熟市 常熟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常熟市阜湖路 51

号   
0512-52773252 

太仓市 太仓市运输管理处  
太仓市城西北路

98号 
0512-53111912 

昆山市 昆山市运输管理处 
昆 山 市 虹 桥 路

109号 
0512-57513911 

张家港市 张家港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张家港市华昌路

1号交通大厦6楼 
0512-56901902 

工 作 时 间 ： 周 一 至 周 五 ： 上 午 9:00-11:30 下

午:13:00-17:00 

六、收费标准 

不收费。 

 


